
丰财购〔2021〕18号

丰城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西银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在2020年开展全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中，你公司代理的“2019年防止耕地抛荒发展粮食生产扩种化肥及种子采购项目（四包）”、“城区公交站安全防护设施项目”二个项目被抽检。经过自查、书面集中审查和核实，认定你公司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在“2019年防止耕地抛荒发展粮食生产扩种化肥及种子采购项目（四包）”中，评分部分以特定奖项评分，食味品质鉴定金奖、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在“丰城市城区公交站安全防护设施项目”中，文件中设有明显低于限价的85%，歧视性条款，违反了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二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现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500元。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丰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丰城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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